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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業務目標

本集團的目標在於成為中國及香港天然生命食品工業的市場領導者之一，在市場佔有

率及產品質素方面均要勝人一籌。

業務策略

為達成業務目標，本集團管理層制訂了下列業務策略。

擴展分銷網絡

本集團認為中國是其主要市場，故此將繼續把焦點集中於發展中國業務，同時亦計劃

進軍日本、韓國、美國及其他歐洲國家，增加集團於上述市場的佔有率。本集團亦計劃委

聘更多本地及海外銷售代理，以加強及擴大中國分銷網，並建立海外分銷網。

擴𡚸產品系列

利用其現有產品系列的優勢，本集團計劃進一步加以擴充，從而增加收入來源及減輕

所承擔的風險。本集團的宗旨，是為上班一族製造天然生命食品，並將進一步研究方便食

用的產品。本集團計劃開發既方便食用又不含防腐劑的燕窩產品，並將探索及制訂嶄新的

釀酒秘方，創製獨一無二的優質蜂蜜酒。本集團預期藉著混和不同的材料，並使生產程序

精益求精，可彰顯現有產品的優點和／或創出全新的產品。董事確認本集團將於二零零三

年年底推出燕窩蜂蜜酒及蜂蜜飲品。有關本集團就產品開發的未來計劃詳情，請參閱本招

股章程「業務」一章「研究與開發」一節「開發中的產品」一段；及「業務目標陳述」一章「實施計

劃」一節。

提高產量

本集團計劃在中國珠海市興建新生產設施，提高產量。本集團亦計劃添置更多機器設

備，用來製造嶄新的天然生命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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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推出

新產品：（進

行多項研究

及發展計劃

並添置新機

器生產嶄新

產品）

擬推出燕窩蜂蜜

酒產品，並添置

新機器，準備大

規模生產全新蜂

蜜飲料、新口味

蜂蜜酒及各種燕

窩類別產品

擬推出燕窩茶及

其他新型天然生

命食品包括蜂蜜

飲料、新口味蜂

蜜酒及與燕窩有

關之不同類別產

品

其他新型天然生

命食品包括蜂蜜

飲料、新口味蜂

蜜酒及各種燕窩

類別產品的可行

性研究

委任實驗室試驗

其他新天然生命

食品

準備大規模生產

燕窩精

提高品牌知名度

管理層深知建立品牌知名度的重要性，並致力於推廣本集團及其產品在公眾人士／客

戶間的認受性。

本集團乃網站www.chinamead.com的註冊擁有人。本集團計劃改進現有天然生命食品

網頁，從而促進公眾對本集團產品的認識。網頁將增設的內容包括燕窩、蜂蜜酒及蜂蜜資

訊、特別優惠、提供食譜的烹飪園地及為天然生命食品愛好者而設的討論地帶。

本集團將向注重健康的客戶推介產品。董事相信，天然生命食品市場有進一步擴展的

潛力。本集團將向目標客戶加強宣傳其產品不含人造成份、防腐劑及其他化學物質的特

點，並將繼續提高產品的公眾知名度。

隨着本集團在中國其他未有銷售的城市的市場佔有率不斷上升，本集團將推行大大小

小的市場推廣活動，務求令本集團的產品愈趨普及。本集團計劃在未來兩年到三年建立全

國知名的品牌。

實施計劃

由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至 截至六個月止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時期 六月三十日期間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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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至 截至六個月止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時期 六月三十日期間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3. 委任分銷商

及銷售代理

在中國南部廣東

省地區委任10名

銷售代理

與全國分銷商磋

商分銷本集團產

品事宜

在全國各地委任

10名分銷商讓本

集團產品進一步

滲透中國本土市

場

4. 拓展海外市

場

參加在馬尼拉舉

行的亞洲美食博

覽會

參加亞洲美食博

覽會

2. 加強本集團

現有網頁的

內容

在網頁加進天然

生命食品補充資

料

設立特別優惠園

地及烹飪園地

更新本集團的附

加天然生命食品

繼續更新網頁資

料

繼續更新網頁資

料

開始設立實驗室

研究及開發全新

天然生命食品包

括蜂蜜飲料、新

口味蜂蜜酒及各

種燕窩類別產品

實驗室籌備工作

完成藉以提供適

當環境以開發新

配方及改善現有

配方

購買新機器以準

備大量生產新蜂

蜜飲料、新口味

蜂蜜酒及多種與

燕窩有關之不同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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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至 截至六個月止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時期 六月三十日期間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聘請專業人士以

加強研究小組，

並分配更多資源

以便能夠進一步

應用技術

7. 研究生產過

程所需技術

對生產過程所使

用的不同技術進

行研究，藉以經

常調節該等技

術，以取得最佳

效果

繼續分配資源，

藉以進一步提升

現有技術

分配資源藉以減

低生產程序成

本，並就處理及

儲存原料、裝

瓶、封瓶及加標

籤等過程進行研

究

致力於技術研

究、開發新產

品，並把焦點集

中於提高產量及

改良品質

致力於技術研

究、開發新產

品，並把焦點集

中於提高產量及

改良品質

5. 在世界各地

委任分銷商

在日本、韓國及

美國等海外國家

物色新分銷商並

與他們展開磋商

決定委任約三名

從上一個期間挑

選出來的分銷

商，藉以進軍日

本、韓國及美國

等兩至三個海外

市場

修訂策略及加強

在日本、韓國及

美國等海外國家

之業務

透過委任更多新

分銷商，從而開

拓更多海外市場

6. 銷售及市場

推廣活動

在中國安排小型

推廣活動，藉以

提高本集團產品

在本土市場的知

名度

運用更多廣告及

公共傳播媒介於

中國推廣本集團

產品及其商標

於中國及海外國

家，包括日本、

韓國及美國等，

透過廣告及安排

小型推廣活動，

從而繼續在市場

建立知名度

於中國及海外國

家，包括日本、

韓國及美國等，

透過廣告及安排

小型推廣活動，

從而繼續在市場

建立知名度

於中國及海外國

家，包括日本、

韓國及美國等，

透過廣告及安排

小型推廣活動，

從而繼續在市場

建立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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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至 截至六個月止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時期 六月三十日期間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8. 珠海設施 興建第一期設

施，包括整個生

產設施之40%，

將於二零零二年

十二月完成

成立研究及開發

小組，進行多次

研究及發展計

劃，以推出新口

味蜂蜜酒、蜂蜜

飲料及諸如燕窩

膠囊、燕窩茶及

燕窩精等各種燕

窩類別產品；成

立分銷中心，負

責本集團的銷售

及市場推廣活動

興建第二期設

施，包括整個生

產設施之60%，

將於二零零四年

六月底竣工

擴大研究及開發

小組及分銷中心

完成興建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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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及假設

董事乃按照下列假設編製由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至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期

間之業務目標陳述及實施計劃。

一般假設

‧ 香港、中國及本集團進行或將會進行業務或提供或將會提供服務的任何其他國家

之現有政治、法律、財政或經濟情況不會出現重大轉變；及

‧ 香港、中國或本集團營運或將會營運或本集團註冊成立之任何其他地區稅項之基

準或稅率不會出現重大轉變。

具體假設

‧ 本集團將繼續從印尼取得燕窩貨源；

‧ 本集團將有能力擴大產品類別；

‧ 本集團將有能力在公眾人士／消費者中為本集團及產品建立知名度；及

‧ 中國經濟繼續增長。

股份發售原因及所得款項用途

董事認為，由股份發售所帶來的所得款項淨額，十分重要，可為本集團的實施計劃，

提供資金（詳情見本招股章程「業務目標陳述」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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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每股指示發售價0.40港元計算（即每股發售股份發售價介乎0.40港元與0.55港元之

間所列範圍內最低價格），經扣除有關包銷佣金及由本公司承擔之發售股份估計開支後，並

假設概無行使超額配股權，股份發售所得款項淨額估計約為30,200,000港元。所得款項淨額

擬撥作下列用途：

所得款項用途

截至

由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至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小計

百萬港元

擴充中國珠海市的新生產

　設施（附註1）

　(i)購買土地 0.2 － 0.3 － 0.8 － 1.3

　(ii)建築成本 1.8 2.0 1.7 － － － 5.5

進行多項研發計劃，

　務求增加本集團

　產品類別（附註2）

　(i) 蜂蜜飲品 － 0.6 0.5 0.3 0.2 0.2 1.8

　(ii) 蜂蜜酒 － 0.3 0.3 0.3 0.1 0.1 1.1

　(iii) 燕窩產品 － 0.3 0.4 0.4 0.2 0.2 1.5

推銷及推廣活動（附註3） 0.3 0.3 0.3 0.3 0.3 0.3 1.8

購買生產新天然生命食品

　的新機器（附註4） 0.7 0.8 － 1.1 － － 2.6

贖回可轉換票據（附註5） 14.0 － － － － － 14.0

一般營運資金 0.1 0.1 0.1 0.1 0.1 0.1 0.6

合計 17.1 4.4 3.6 2.5 1.7 0.9 30.2

附註：

1. 董事確認，位於中國廣東省珠海市的新生產設施預期包括一個生產中心、一個研發中心及一個

銷售及分銷中心。



業 務 目 標 陳 述

– 84 –

2. 董事確認，預期將進行有關引入嶄新口味的蜂蜜酒、蜂蜜飲料及不同種類的燕窩相關產品（包

括燕窩膠囊、燕窩茶及燕窩精等）的多項研發計劃。

3. 推銷及推廣渠道及活動包括（但不限於）在各類媒體刊登廣告、贈送推廣禮品、張貼海報、參與

交易會及舉辦任何其他各類的推廣活動。

4. 董事確認，根據本集團的實施計劃，本集團預期於二零零三年開始生產蜂蜜飲品及燕窩產品。

故此，董事現計劃添置新機器設備，務求在各有關期間內生產上述新產品。

5. 可轉換票據乃於二零零二年一月發出。該等可轉換票據乃由執行董事張女士及陳霆先生及本公

司之附屬公司燕麟莊有限公司作無條件及不可撤銷擔保，按季度支付年利率7.5%利息。由張女

士、陳霆先生及燕麟莊有限公司提供的擔保條款，將緊隨本公司股份於認可的證券交易所上市

而告屆滿、終止及失效。董事確認，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後，為防止本公司股東之持股量

減少及攤薄本公司資產及每股盈利，所有可轉換票據根據一份日期為二零零二年九月三日之補

充契約由本公司答允予以贖回。

6. 上述股份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用途的時間表可按業務環境及市場發展的轉變而更改。

7. 倘發售價為0.55港元（即發售價列明範圍內之最高價格），則董事擬將該額外所得款項淨額約

13,800,000港元之約40％用於研究及開發，約40％用於市場推廣及宣傳活動及約20％作為本集

團之一般營運資金。

倘全數以指示發售價0.40港元及0.55港元（即發售價列明範圍內之最低及最高價格）行使

超額配股權，本公司將分別獲得額外所得款項淨額約6,300,000港元及8,700,000港元。董事

現計劃將該筆額外所得款項淨額用於研究及發展（約40％）、市場推廣及宣傳活動（約40％）

及作為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以支持進行中之營運及擴展業務（約20％）。

倘發售股份所得款項並未即時撥作上述用途，董事目前擬將該筆所得款項淨額存放於

香港的銀行及／或財務機構內作短期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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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相信，股份發售所得款項淨額連同內部產生資金將足以撥付本集團於本招股章程

「業務目標陳述」一章所述的全部計劃及／或建議項目。倘本集團決定額外投資於現時計劃

及／或建議項目以外的項目上，則本集團可能需進一步融資。本集團將於適當時就此作出

公佈。董事預期股份在創業板上市後，本集團可通過各種途徑（包括動用內部資源、獲取額

外股本融資或債務融資或一併採用上述各種方法）為該等額外項目提供資金。就此而言，根

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7.29條，除創業板上市規則豁免者外，自上市日期起計6個月內，本

公司不得發行或構成任何協議以發行任何其他股份或可轉換為股本證券的其他證劵。

倘本集團未能按計劃實現任何業務目標，董事將仔細評估當時情況，並在董事認為符

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最佳利益的情況下，可將資金重新分配，以便為其他業務計劃及／或

新項目提供資金；及／或將持有所得款項作短期存款。倘遇到上述情況，本公司將遵守創

業板上市規則的有關披露規定，發表公佈。


